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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食品巿場檢測計劃 

• 食安中心依據目前流通市場的食品種類和特點，制定各類

型的食品調查抽樣計劃。 

• 包括“常規食品調查”及“食肆食品調查”計劃。 



2016年第四季恆常食品巿場檢測 

• 在2016年第四季抽取合共519個樣本進行檢測。 

 

• 抽樣調查的範圍包括本澳各區之超級巿場、雜貨店、百貨
公司、飲食場所、外賣店等。 

 

 

 

 

 



2016年第四季恆常食品巿場檢測 
樣本類別 

( 抽取包括各類即食食品、飲品、糧油食品、零食等合共519個樣本) 

乳及乳製品 

1.2%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

製品 

0.2% 

水果及蔬菜類 

21.5% 

糧食和糧食製品 

10.2% 

焙烤食品 

6.5% 
肉及肉製品 

9.8% 
水產及其製品 

5.2% 

蛋及蛋製品 

0.8% 

調味品 

15.0% 

飲料類 

14.0% 

其他類 

6.0% 

魚缸水 

3.8% 

外賣餐具 

5.8% 



樣本例子 
樣本類別 樣本例子 

肉及肉製品： 
午餐肉、五香肉丁、火腿、牛肉丸、燒味、滷水豬耳、煎豬 
扒、豬肉乾等 

糧食和糧食製品： 米飯、白米、糙米、米粉、河粉、麵類、意粉等 

飲料類： 瓶裝水、樽裝飲料、預包裝飲料、即製飲料等等 

水果及蔬菜類： 沙律、涼拌蔬菜、切製水果、豆類製品等 

焙烤食品： 麵包、蛋糕、餅撻、酥餅等 

水產及其製品： 魚生、刺身、海鮮沙律、蒸魚，魚球點心等 

調味品： 沙律醬、甜酸醬、沙爹醬、咖喱醬、甜酸醬、雞粉等 

冷凍飲品： 沙冰、冰棒、雪糕、雪糕特飲等等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製品： 粟米油、橄欖油、調和油等 

乳及乳製品： 奶粉、鮮奶、芝士、芝士蛋糕等 

蛋及蛋製品： 炒蛋，奄列、燉蛋、蛋製甜品等 

糖果及巧克力製品： 軟糖、硬糖、朱古力等  

其他類： 芝士圈、薯片、蝦餅等 



檢測項目 

微生物項目 

(致病菌) 如金黃色葡萄球菌、沙門氏菌類、單核細胞增多性李

斯特菌、蠟樣芽胞桿菌、產氣莢膜梭狀芽孢桿菌、副溶血性弧菌等 

化學項目 

鉛、鎘、總汞、總砷、亞硝酸鹽、二氧化硫、黃曲霉毒素B1、

總酸、笨甲酸、山梨酸等 

輻射 

碘-131、銫-134、銫-137 



檢測結果 

• 整體合格率達99.6% 

• 當中有 2 個樣本未能通過檢測。 



樣本名稱 檢測項目 化驗結果  

提子乾 二氧化硫 1800 mg/kg 

紅棗片 二氧化硫 2200 mg/kg 

檢測結果 

• 結果顯示，有2個樣本未能通過檢測 



• 取得化驗結果後，已針對檢測結果超逾參考限值之樣本
採取即時跟進處理，以保障食品安全。  

  要求有關店舖即時停售有問題產品 

  檢視有關食品的來源及分銷情況 

  通知供應商及零售商停售受影響的批次產品 

  在當局監察下銷毁問題食品 

  進行複查及複檢 

  發布新聞稿 

 

跟進及防控措施 



2016年食品檢測工作總結報告 



• 專項食品調查 

 

 

• 時令食品檢測 

 

 

• 恆常食品檢測 

2016年食品檢測工作包括 



• 2016年專項調查，共抽取250件樣本，合格率
100%。 

 

• 調查項目包括： 

–  即食甜點微生物及食品添加劑含量調查 

–  糧食及其製品之污染物含量調查 

–  預包裝湯及湯粒之食品添加劑含量調查 

–  預包裝水產製品中重金屬及食品添加劑調查 

專項食品調查 



針對節慶的特別食品進行抽檢行動，包括賀年食品、端午粽、中
秋月餅 

 

2016年已完成之檢測： 

- 賀年食品：檢測結果未見異常 

- 端午粽：檢測結果未見異常 

- 中秋月餅： 2件月餅樣本 (黃曲霉毒素B1) 

 

共抽取200件樣本，合格率約99.0%，已進行跟進處理工作，並
通佈食品生產來源地食安部門、業界及公眾，以便各方適時採取
對應措施，減低對消費者的影響。 

 

時令食品調查 



「常規食品調查」及「食肆食品調查」 

• 樣本數量共2044件 

• 合格率為99.7% 
 

不合格食品樣本共6個 

- 蟹籽蛋壽司 / 加州卷 (李斯特菌) 

- 辣魚多士 (金黃色葡萄球菌) 

- 提子乾、紅棗片(二氧化硫) 

 

恆常食品調查 



 

• 中心即時進行跟進及處理，要求有關商號停售及
銷毁有問題產品，協助追查有關食品的來源及製
備流程，發布新聞稿，持續監察及跟進事件，以
確保食品安全。 

恆常食品調查 



給業界的建議 

• 向信譽可靠的供應商採購食品及原材料，拒絕購買來歷不

明的食品。 

• 有義務保存進出貨紀錄或相關單據，以便需要時供權限部

門追蹤食品的來源和流向，保障自身利益。 

• 如對食品的衛生安全存疑，則不應購買及出售。 



給消費者的建議 

• 向可靠、信譽良好以及衞生的店鋪購買食品。 

• 購買預包裝的食品時，留意包裝是否完好和食用期限。 

• 購買即食食品時，須注意食品的展示及貯存環境，場所及
食品的衛生情況。 

• 如對食品的衛生狀況及質量存有疑問，均不應購買或食
用。 



檢測結果公布及查詢 

食安中心透過以下渠道向業界及市民發布檢測結果及注意
事項： 

• 透過新聞向業界及市民傳達有關結果。  

• 上載於食品安全資訊網及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  




